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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
闽财建议〔2023〕123 号

答复类别：B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 1642 号建议的答复

黄蕾、王珊、张丽丹、陈明月、黄祯荣代表：

《关于做大做优做强省会加快打造海丝核心区国际金融中心

的建议》（第 1642 号）由我厅与省金融监管局、人行福州中支、

福建银保监局和福建证监局分别办理。现将我厅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省财政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在闽展业和服务实体经济情况

近年来，省财政积极主动靠前服务，加大资金支持和政策引

导力度，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服务我省实体经济，支持我省金融

业做大做优做强，积极争取国家有关政策支持，吸引省外金融主

体来闽聚集发展。

一是鼓励金融机构来闽展业。在 2021 年出台《福建省促进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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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》的基础上，2022 年，我厅会同省金融办、

福建银保监局出台《关于鼓励和加快福建省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，采用一次性落户奖励、办公用房奖励等方式鼓励和吸

引金融机构来闽展业，持续推进“险资入闽”，助力高质量发展。

二是支持省会中心城市金融业发展。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支持福州实施强省会战略的若干意见》精神，为支持

省会中心城市建设，引导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基金等金融资源集

聚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省财政对福州发展金融业给予专项政策支持，

即对福州市本级（含市辖区）缴入省级的金融保险增值税和金融

保险行业企业所得税给予福州市一定比例的返还补助。

三是支持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。2022 年，省财政预算安排

1000 万元，对入选第三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的福州市、平潭，

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予以正向激励。我省数字人民币试点工

作取得明显成效，全省完成交易额 1544.06 亿元，累计开立银包

486.18 万个，开通数字人民币支付商户门店 16.03 万个，其中福

州（含平潭）地区占绝对多数。

四是支持打造金融科技平台。省财政两年安排 2000 万元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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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，鼓励打造科技平台平台。2020 年 4 月，金服云平台在福州

市注册，作为福建省重要金融基础设施，深度连接政府部门、中

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，探索出“数据+政策+金融”、政银企共创

的普惠金融福建模式。2020 年至今，省财政会同相关部门已在金

服云平台上线八期 800 亿元纾困贷款规模省财政贴息政策产品，

以及商贸贷、外贸贷、文旅贷、乡村振兴贷等“快服贷”产品以

及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性优惠贷款金融产品，截至 2023 年 3 月，

平台注册企业 26.71 万户，解决融资需求 2291.49 亿元。推进依

托海峡基金港平台建设的“基金云”平台 2021 年 11 月上线，推

动基金、企业、政府三端对接，2022 年共有 42 只基金入驻。

五是鼓励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和金融创新。自 2020 年起，省

财政安排金融改革试点奖补资金，支持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

建设、省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以及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试点。

自 2017 年起，每年组织“福建省金融创新项目”评选，省财政安

排 200 万元资金对获评项目予以奖励。

六是省财政正向激励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服务实体。鼓励金融

机构服务经济发展、服务民营和中小微企业，省财政每年安排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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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资金 1650 万元，对支持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的银行业和

保险业金融机构给予奖励；自 2020 年起，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服

务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激励评价，省级财政安排 690 万元，

对突出贡献银行进行奖励；2021—2023 年，省财政每年预算安排

500 万元科技平台奖励用于支持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加快台资板建

设；自 2021 年起，鼓励金融机构服务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，省财

政安排 340 万元对服务我省非金融企业股权融资的保荐机构和发

行债券融资的承销机构进行年度贡献奖励。

七是加大力度鼓励企业上市直接融资。会同省金融监管局等

有关部门出台《加快推进企业上市行动方案》，鼓励符合条件的企

业在境内外交易所上市融资、再融资。2023 年，省级财政安排推

动企业直接融资奖励资金 4750 万元，对列入上市后备、实现上

市的企业、推动企业上市工作突出的地市，予以 50 万元、100 万

元、100 万元的奖励。

二、积极发挥财政职能支持强省会有关政策落实

下一步，我厅将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，继续深入实施强

省会战略，发挥财政政策作用，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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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，促进相关政策落实，助力福州加快发展。

一是根据省政府部署要求，我省设立数字等五大产业基金，

其中数字产业基金由福州市政府牵头发起，已经省政府批复设立。

为加强省级政府基金的引导作用，省级政府投资母基金按不高于

数字基金认缴规模的 10%比例出资，并根据项目投资进度情况同

步到资。

二是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，支持我省金融业高

质量发展。我厅将积极配合省金融监管局等有关单位尽快研究出

台《福建省基金集聚区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落实《福建省促进金

融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》，支持基金集聚区内基金发展。

三是在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省财政继续对福州发展金融业给予

专项政策支持，即对福州市本级（含市辖区）缴入省级的金融保

险增值税和金融保险行业企业所得税给予福州市一定比例的返还

补助，由福州市统筹安排。此外，金融企业个人所得税地方分成

部分属福州市收入，鼓楼区可积极向福州市争取支持。

四是福州纳入全国第三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，数字人民币

交易量突破 1000 亿元大关。2023 年，省级财政继续安排数字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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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币工作专项资金 1000 万元，鼓励福州围绕试点工作“拓面增量”

目标，持续加快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建设，有效推动数字人民币

产业新发展，高质量服务数字福州建设。

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理解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林贻武

联 系 人：刘星筠

联系电话：0591-87097435

福建省财政厅

2023 年 4 月 13 日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

委员会；福州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